
证券代码：601127� � � �证券简称：小康股份 公告编号：2021-109

债券代码：113016� � � �债券简称：小康转债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7月产销数据如下：

产品名称

产量（辆） 销量（辆）

本月

数量

本月

同比增减

本年

累计数量

本年累计同

比增减

本月

数量

本月

同比增减

本年

累计数量

本年累计

同比增减

汽车

整车

新能源

汽车

3,790 254.54% 17,226 64.31% 3,189 113.45% 18,171 111.54%

其他车型 14,981 -14.45% 144,569 12.83% 14,621 -29.03% 132,423 6.86%

合计 18,771 1.03% 161,795 16.73% 17,810 -19.40% 150,594 13.65%

注：本表为产销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2021年审计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13日

股票代码：002870� � � �股票简称：香山股份 公告编号：2021-054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监事亲属短线交易及致歉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1年8月12日收到公司

监事邓碧茵女士出具的《关于本人亲属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及致歉说明》，邓碧茵女士

的配偶林文韬先生于2021年7月26日至2021年8月11日期间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该行为

构成窗口期违规买卖及短线交易。 公司知悉后第一时间对该事项进行了核实， 根据 《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经核查林文韬先生证券账户交易记录，林文韬先生本次短线交易明细如下：

交易方向 最后一笔交易日期 交易数量（股） 交易价格（元/股） 交易金额（元）

买入 2021年7月26日 1000 33.00 33,000

卖出 2021年8月11日 1000 36.90 36,900

上述行为已构成《证券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短线交易。经了解，邓碧茵女士对林文韬

先生股票交易相关情况并不知情，且从未告知其关于公司经营的相关情况或其他内幕信息。

由于林文韬先生未熟悉掌握邓碧茵女士作为公司监事近亲属买卖股票的限制性规定， 也未

就买卖股票事项征询邓碧茵女士的意见，导致其买卖股票行为构成了短线交易。上述交易行

为均为林文韬先生根据二级市场的判断做出的自主投资行为， 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违规交

易谋求非法利益。

因公司拟于2021年8月31日披露2021年半年度报告， 林文韬先生上述买卖公司股票的行

为违反了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不得在窗口期买卖公司股票的相关

规定。

截至公告披露日，林文韬先生共计持有公司股票2,700股，为邓碧茵女士担任公司监事前

持有股份。

二、本次事项的处理情况及公司采取的补救措施

公司知悉此事后高度重视，及时核查、了解相关情况，林文韬先生亦积极配合、主动纠

正。本次事项的处理情况及补救措施如下：

1、邓碧茵女士对未能及时尽到督促义务深表自责，邓碧茵女士及其配偶林文韬先生已

深刻意识到本次违规买卖公司股票存在的问题， 邓碧茵女士及其配偶林文韬先生就本次交

易构成的窗口期违规买卖公司股票及短线交易行为给公司和市场带来的不良影响向广大投

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并向公司董事会表示未来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承诺将自觉遵守

《证券法》第四十四条关于禁止短线交易的规定，自最后一笔买入公司股票之日起六个月内

不卖出公司股票，自最后一笔卖出公司股票之日起六个月内不买入公司股票，杜绝此类情况

再次发生，自觉维护证券市场秩序。

2、根据《证券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

交易场所交易的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其持有的

该公司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 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

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前款所称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自然人股东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包括其配偶、父

母、子女持有的及利用他人账户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 。林文韬先生上

述买卖公司股票行为所得收益作为本次短线交易的获利金额已全数上交公司。

本次短线交易产生的收益为： 卖出价36.90元/股×交易数量1,000股-买入价33.00元/

股×交易数量1,000股=36,900.00元-33,000.00元=3,900.00元。

3、公司董事会严肃要求邓碧茵女士吸取教训，向邓碧茵女士及其配偶林文韬先生进一

步说明了有关买卖公司股票的规定，并要求其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同时，公司将

以此为戒，要求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认真

学习《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相关规定，督促相关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遵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严格管理各自的证券账户，规范买卖公司股票行为，杜绝违规交易

情况再次发生。

三、备查文件

1、邓碧茵女士出具的《关于本人亲属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及致歉说明》。

特此公告。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002870� � � �股票简称：香山股份 公告编号：2021-055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情况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前期已披露的诉讼及本次诉讼进展情况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香山股份” ）于2020年8月8日、

2020年9月2日、2020年9月11日、2020年9月18日、2020年9月30日、2020年11月7日、2020年12月

12日、2021年4月13日、2021年5月8日、2021年6月17日在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累计诉讼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1）、《关于累计诉讼

情 况 进 展 的 公 告 》（公 告 编 号 ：2020-038、2020-041、2020-043、2020-053、2020-060、

2020-074、2021-015、2021-031、2021-048），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前期已

披露的诉讼进展情况更新如下：

序号 原告 被告 案由 受理法院

涉案

金额

（万元）

进展情况

1 香山股份

河源中光电通讯技术

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河源市源城区人

民法院

121.89

一审判决支持原告

全部诉请。

2 香山股份

江西科莱电子有限公

司

买卖合同纠纷

广东省中山市第

一人民法院

325.76

二审维持原判，驳回

原告诉请，已结案。

3 香山股份

深圳大宇精雕科技有

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广东省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

1,412.30

二审发回重审，等待

开庭审理。

4 香山股份

深圳云扬实业有限公

司

买卖合同纠纷

广东省深圳市宝

安区人民法院

60.42

被告不服一审判决，

提出上诉，二审裁定

发回重审。

5 香山股份 刘海龙 股权转让纠纷

广东省中山市第

一人民法院

961.79

已提交强制执行申

请，并已收到执行案

件受理通知书。

6 香山股份 刘海添 股权转让纠纷

广东省中山市第

一人民法院

406.69

已提交强制执行申

请。

除前述已披露的诉讼事项外，公司及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未决诉讼事项。

二、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部分诉讼案件尚未执行或未完全执行、存在上诉可能，未结案或未开庭审理，上述

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诉案件后续

进展，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积极采取相关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并及时对涉及

重大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089� � � �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公告编号：临2021-061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根据一般授权配售新H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特能源，股票代码：1799.

HK）启动根据一般授权配售新H股（以下简称H股配售）工作，拟配售不超过62,695,126股

新H股。本次H股配售已于2021年8月12日完成，本次共配售H股62,695,126股，新特能源总股

本由1,200,000,000股变更为1,262,695,126股。

新特能源H股配售的详细内容见新特能源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

（http://www.hkexnews.hk/index_c.htm）披露的内容。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13日

证券代码：002097� � � �证券简称：山河智能 公告编号：2021-053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控股股东部分国有股权

划转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间接控股股东广州工业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工控” ）发来的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准予变更

登记（备案）通知书》（穗市监（市局）内变字【2021】第01202108060002号），详细变更

（备案）内容：

1、企业类型变更

变更前：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变更后：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2、股东变更

变更前：广州市人民政府

变更后：广东省财政厅、广州市人民政府

确认广州工控提交的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决定准予变更

登记（备案）。本次部分国有股权划转完成。

备查文件：《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

特此公告。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3377� � � �证券简称：东方时尚 公告编号：临2021-089

转债代码：113575� � � �转债简称：东时转债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超过1%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控股股东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权益变动后，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由39.81%减少

至37.42%。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时尚” 或“公司” ）于2021年8月12日

收到控股股东东方时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时尚投资” ）发来的《关于减持股份

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

人基本信息

名称 东方时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大兴区金星西路19号东方时尚驾校西配楼106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8月11日~2021年8月12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变动数量（股） 变动比例

大宗交易 2020年9月29日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 -0.26%

集中竞价交易 2021年1月20日 人民币普通股 +86,000 0.01%

大宗交易 2021年8月11日 人民币普通股 -3,630,000 -0.50%

大宗交易 2021年8月12日 人民币普通股 -3,129,000 -0.43%

合计 - - -8,173,000 -1.18%

注：1、公司于2020年9月2日披露《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该次权益变动后，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234,041,250股， 占上市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39.81%。因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等事项，公司总股本在本次权益

变动前增加至727,835,914股，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权益变动比例与

减持比例的差异为前述被动稀释所致。

2、自2020年9月2日公司披露《东方时尚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0-072）至2021年8月11日大宗交易，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包含被动稀释）累计超

过1%。2021年8月12日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3,129,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3%。

3、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

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4、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东方时尚投资有限公

司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192,601,250 32.76 222,665,700 30.59

徐雄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41,440,000 7.05 49,728,000 6.83

注：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

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12日

证券代码：603377� � � �证券简称：东方时尚 公告编号：临2021-088

转债代码：113575� � � �转债简称：东时转债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股东东方时尚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时尚投资” ）持有公司229,424,7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727,835,914

股（截至2021年8月10日，下同）的比例为31.5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其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

押数量为103,366,000股，占其持股数量（截至2021年8月10日，下同）的45.05%，占公司总股本

的14.20%。

● 控股股东东方时尚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徐雄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79,152,700股，

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含本次）为153,094,000股股份，占其持股数量的54.84%，占公司总股本的

21.03%。

一、上市公司股份解除质押的情况

公司于2021年8月11日接到控股股东东方时尚投资关于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 具体事项

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东方时尚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解冻）股份 7,33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19%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1%

解质（解冻）时间 2021年8月10日

持股数量 229,424,700

持股比例 31.52%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 103,366,000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5.05%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4.20%

截至目前，本次解质押的股份无后续质押计划。如东方时尚投资未来进行股份质押，公

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本次解除质押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153,094,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54.84%，占公司总股本的21.03%。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解 除 质

押 前累 计质

押数量

本次解 除 质

押 后累 计质

押数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

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量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量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量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量

东方时尚投

资有限公司

229,424,700 31.52% 110,696,000 103,366,000 45.05% 14.20% 0 0 0 0

徐雄 49,728,000 6.83% 49,728,000 49,728,000 100.00% 6.83% 0 0 0 0

合计 279,152,700 38.35% 160,424,000 153,094,000 54.84% 21.03% 0 0 0 0

注：因四舍五入原因导致数据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特此公告。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12日

证券代码:603861� � � �证券简称:白云电器 公告编号:2021-052

转债代码:113549� � � �转债简称:白电转债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陈烁先

生递交的书面辞职申请。陈烁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及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委员职务。上述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陈烁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

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以及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

公司董事会对陈烁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职的工作以及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

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13日

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艾迪药业

股票代码 ：688488

信息披露义务人：Star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HK� V,� Limited

公司住址：UNIT� 1901� 19/F� CENTRAL� PLAZA,� 18� HARBOUR� ROAD,WANCHAI,�

HONG� KONG

通讯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1266号恒隆广场2期4610-12室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2021年8月12日

声 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等相

关法律法规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

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

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

或减少其在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公司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

托或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所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和

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艾迪药业、上市公司、公司 指 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义务披露人、出让方 指 Starr�International�Investments�HK�V,�Limited

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注： 本报告书中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 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

成。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Star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HK� V,� Limited

注册地：UNIT� 1901� 19/F� CENTRAL� PLAZA, � 18� HARBOUR� ROAD,WANCHAI,�

HONG� KONG

成立日期：2015年11月20日

公司注册证明书编号：2310228

股本总额：494,274,053港元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控股

通讯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1266号恒隆广场2期4610-12室

股东名称：Starr� International� Company,� Inc.

序号 股东名称 承担责任方式 出资额（港元） 占比

1 Starr�International�Company,�Inc. 有限 494,274,053 10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义务披露人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的居留

权

在其他公司兼职情况

Starr�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HK�V,�

Limited

董颖 女 董事 加拿大 中国 是，中国香港

史带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

北京世威史带投资顾

问有限公司（董事

长）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义务披露人不存在在中国境内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是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自身资金需求减持公司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的增减持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后，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Star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HK� V, � Limited在未来12个月内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并结合艾迪药业的业务发展情况

及股票价格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进一步减持其在艾迪药业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若发生相关

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询价转让的方式完成本次权益变动。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21,236,040股股票，为IPO前取得，占上

市公司总股本的5.06%。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数量由21,236,040股减少至

17,036,040股，持股比例由5.06%减少至4.06%，累计减持比例未超过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中，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21年8月12日通过询价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票4,

200,000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1.00%，占出让方所持股份数量的比例为19.78%。具体变动情况

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Starr�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HK�V,�

Limited

询价转让 2021/8/12 人民币普通股 4,200,000 1.00%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存在权利限制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包括但不限于股

份被质押、冻结等。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次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6个月内不存在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所载事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

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

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各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机构登记证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扬州市邗江区刘庄路 2�号

股票简称 艾迪药业 股票代码 688488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Star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HK�V,�Limited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UNIT� 1901� 19/F� CENTRAL�

PLAZA, � 18� HARBOUR� ROAD,

WANCHAI,�HONG�KONG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增加 □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

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询价转让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 21,236,040股

持股比例： 5.06%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

变动的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变动数量： 4,200,000股

变动比例： 1.00%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 17,036,040股

变动比例： 4.06%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不适用

是否已得到批准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1005� � � �证券简称：重庆钢铁 公告编号：2021-059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8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长寿区江南街道江南大道2号重庆钢铁会议中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1

其中：A股股东人数 4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121,997,246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109,382,41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2,614,83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5.15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5.0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1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张文学先生主持。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2人，其他6名董事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1人，其他4名监事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总裁、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购买长寿钢铁资产的关联交易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1,419,372 71.26 290,981,439 28.74 0 0.00

H股 11,542,835 91.50 1,072,000 8.50 0 0.00

普通股合计： 732,962,207 71.51 292,053,439 28.49 0 0.00

2、 议案名称：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07,772,911 99.95 1,503,900 0.05 105,600 0.00

H股 12,614,835 10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计： 3,120,387,746 99.95 1,503,900 0.05 105,600 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 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选举张文学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2,903,864,433 93.01 是

3.02

选举宋德安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2,902,260,423 92.96 是

3.03

选举谢志雄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2,903,634,434 93.01 是

3.04

选举赖晓敏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2,902,562,435 92.97 是

3.05

选举邹安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2,903,634,436 93.01 是

3.06

选举周平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2,900,387,637 92.90 是

4、 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选举盛学军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2,903,779,430 93.01 是

4.02

选举张金若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2,903,634,431 93.01 是

4.03

选举郭杰斌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2,903,644,442 93.01 是

5、 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选举吴小平先生为九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

2,903,571,431 93.00 是

5.02

选举李怀东先生为九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

2,903,426,431 93.00 是

5.03

选举朱兴安先生为九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

2,903,740,433 93.01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购买长寿钢铁资产

的关联交易议案

721,419,

372

71.26

290,981,

439

28.74 0 0.00

2

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监事

会成员薪酬的议案

1,010,791,

311

99.84 1,503,900 0.15 105,600 0.01

3.01

选举张文学先生为第九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94,373,

998

78.46

3.02

选举宋德安先生为第九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94,233,

998

78.45

3.03

选举谢志雄先生为第九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94,143,

999

78.44

3.04

选举赖晓敏先生为第九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94,144,

000

78.44

3.05

选举邹安先生为第九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94,144,

001

78.44

3.06

选举周平先生为第九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92,283,

202

78.26

4.01

选举盛学军先生为第九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794,288,

995

78.46

4.02

选举张金若先生为第九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794,143,

996

78.44

4.03

选举郭杰斌先生为第九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794,154,

007

78.44

5.01

选举吴小平先生为九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794,288,

996

78.46

5.02

选举李怀东先生为九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794,143,

996

78.44

5.03

选举朱兴安先生为九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794,143,

998

78.4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关联

股东一重庆长寿钢铁有限公司（持有公司2,096,981,6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3.51%，为公

司控股股东）已回避表决《关于购买长寿钢铁资产的关联交易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枳君、任仪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13日

证券代码：601005� � � �股票简称：重庆钢铁 公告编号：2021-060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推选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Chongqing� Iron� &� Steel� Company� Limited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已于近期届满。根据《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监事会由不少于5名监事组成，监事会成员由股东代表监事和职工代表监事组

成，监事会成员中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不低于监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

和罢免。

2021年8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八次联席会议，选举周亚平先生、张理

全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三年。职工代表监事简历如下：

周亚平先生，1963年5月生，政工师，现任公司轧钢厂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周先

生历任公司中板厂调度室值班主任，中板厂热轧车间副主任兼首席轧钢作业长，中厚板厂中

板热轧作业区作业长兼党支部书记，中厚板厂厂长、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周先生

2005年获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2007年5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2009年9月获重庆市解放60周年“杰出贡献英模” ，2012年5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

国代表大会代表。

张理全先生，1962年8月生，高级工程师，现任公司行政管理部（党群工作部）高级专员。

张先生历任公司炼铁厂副厂长，烧结厂厂长，生产指挥中心主任，公司高级副总裁、董事、总

经理助理。 张先生1987年获昆明工学院有色金属冶金专业学士学位，2004年获重庆大学工商

管理硕士学位。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8月13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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